
2016.8.8 ❘ 星期一0707新闻热线：0571-85211162 13857101115

责任编辑：邵敏宸 ❘ 版式总监：唐昉婷 纵 深

正副秘书长落马 13省份出现过
“秘书们并非核心权力本身，而是靠近核心权力。”《人民

日报》曾作出如此评论。
记者梳理发现，加上马勇和刘志，十八大以来省一级（含

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落马的正副秘书长数
量达18人。此外，有8名省部级或厅级落马官员也有省一级

“秘书长经历”。
上述18人中，有4人曾担任省委常委的秘书长，他们是

山西省委原秘书长聂春玉、江西省委原秘书长赵智勇、河北
省委原秘书长景春华和江苏省委原秘书长赵少麟。而在出
现落马秘书长的 13 个省份中，广东、江苏、河北、河南可谓

“重灾区”。
其中，江苏出现连续两任省委秘书长落马。今年5月30

日，江苏省委常委、副省长李云峰涉嫌严重违纪被查，他曾经
担任江苏省委秘书长，和赵少麟是前后任关系。

有媒体曾梳理两人的简历，李云峰1997年6月担任江苏
省委副秘书长，2006年11月升任秘书长，而赵少麟则从1998
年到2006年11月退休，一直担任江苏省委秘书长一职。这
表明，1998年至2006年11月这8年间，赵少麟、李云峰一正
一副，后者相当于是赵少麟的副手。

此外，去年5月，河北省委原常委、秘书长景春华因涉嫌
受贿和与他人通奸被双开，算上此前落马的河北省委原常务
副秘书长梁树林，河北省委两年两大（副）秘书长栽了跟头。

身为大管家 级别相当高
根据媒体此前报道，正副秘书长们靠近各级党政一把

手，不仅要负责政令下达和落实，而且还要负责处理或协助
处理党委、政府的日常工作。

按照北京市曾公布的市政府秘书长工作规则，秘书长要

负责市政府会议的准备工作、参加重要会议；要审核或组织
起草文件、处理突发事件及重大事故，而且还要组织调查研
究，向市长、副市长提供实际情况和政策性建议，协助市政府
领导抓好推动落实工作等。

通俗来说秘书长就是大管家，要参与政务、管理事务，还
要承上启下、协调各方，可谓举足轻重。有人将其概括为“办
文、办会、办事”，可见其肩负之责相当繁杂，工作量大。

因为肩负重任，秘书长或者副秘书长级别很高，省一级
来看，我国绝大多数省份省委秘书长都兼任省委常委。

同样因为肩负重任，在落实领导命令、下达相应任务时，
也便有了权力寻租的空间，这便是“秘书政治”造成的“秘书
腐败”。《检察日报》曾统计，十八大后落马的30多名省部级
以上高官中，职业生涯里有秘书长经历的占近1/3。

触角不只在本地 有的牵出“大老虎”
既然身居要职，那些落马的秘书长们会腐败到什么程度

呢？
大家对赵少麟肯定很熟悉。根据中纪委通报及媒体报

道，赵少麟与被称为“最牛开发商”的儿子赵晋，与多名落马
官员过从甚密，目前已知的就有天津市公安局原局长武长
顺、济南市委原书记王敏、南京市委原书记杨卫泽、河北省委
原书记周本顺、国家行政学院原常务副院长何家成等。赵少
麟身为深耕江苏官场多年的省委秘书长，其关系网伸到了河
北、天津、山东甚至北京，可见能量之大。

记者梳理发现，大多数落马秘书长都有利用职务便利为
他人谋取利益等情节。不过有些秘书长也会涉及其他违纪
情况，比如景春华，他就曾被通报严重违反社会主义道德，与
他人通奸。而湖南省委原副秘书长马勇则违反政治纪律，对
抗组织审查，十八大后仍不收手。

还有一个现象，有的落马秘书长背后还会牵出一个“大

老虎”，比如吉林省政府原副秘书长王树森，在他落马前，吉
林原副省长谷春立被查。据悉，在谷春立诸多公务活动中，
大多有这位王副秘书长相随，两人相继落马，可见其中关系。

如果放眼十八大之前，这样的高干秘书就更多了，比如
“河北第一秘”李真，他能“分享”时任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的
决策权，有能力左右河北省官员的升迁，甚至涉及省级干部
的升迁。还有“上海第一秘”秦裕，他长期跟随上海市委原书
记陈良宇工作，被视作其亲信之一，有人曾分析，跟原“河北
第一秘”李真比起来，秦裕并没有控制更有分量的人事权，而
是充当一个隐形的中间人角色，在官商之间搭桥牵线。

不过，从处理情况看，并不是所有落马秘书长都会进入
司法程序，还是要看其违纪与违法的具体情况。

比如江西省委原常委、秘书长赵智勇，按照通报，他利
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私利，其行为构成严重违纪，中纪委
给予其开除党籍处分，取消副省级待遇，降为科员；收缴其
违纪所得。

亮 点

不影响“商品完好”即可退货
退货麻烦是不少消费者网购时的一大困扰。消费者

退货时，商家一般都会要求商品完好，甚至要求商品不得
拆封、试用。新消法的亮点之一就是支持网购7日无理由
退货。

此次的征求意见稿第12条提出，经营者除依照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第25条规定外，不得擅自扩大不适用无理由退

货商品的范围。
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商品能够保持原有品质、功能，

包括商品本身、配件、商标标识、使用说明书等齐全的，视为
商品完好。消费者基于查验需要，而打开商品包装，或者为
确认商品的品质、功能而进行合理的调试，不影响商品完好
时，经营者应当在签收退回商品之日起七日内向消费者返
还已支付的货款。

征求意见稿拟规定，对拆封后易导致商品性质改变、影
响人身安全或者生命健康的商品；一经激活或者试用后价
值贬损较大的商品；销售时已明示的临近保质期的商品、有
瑕疵的商品等情况，可以不适用七日无理由退货规定。但
未经消费者确认的，经营者不得拒绝七日无理由退货。

未经消费者同意不得推送商业信息
网购后，不少消费者会不时收到网店商家推送的广告

信息，对此，该征求意见稿拟规定，经营者及其工作人员不
得泄露、篡改、毁损其收集的消费者个人信息；未经消费者
同意，不得向他人提供消费者个人信息。经过处理无法识
别特定消费者且不能复原的除外。

征求意见稿还提到，未经消费者明确同意或者请求，经
营者不得向其发送商业性电子信息或者拨打商业性推销电

话。消费者同意经营者向其发送商业性电子信息或者拨打
商业性推销电话的，除双方另有约定以外，不得要求消费者
承担费用。

商家拒不处理缺陷商品或被停业
商品出现问题时，对于召回不及时的情况，此次征求意

见稿提出，发现商品、服务可能存在缺陷的，应当立即组织
调查分析，并及时采取停止销售、警示、召回、无害化处理、
销毁、停止生产、停止提供、消除危险等措施。

征求意见稿还明确，拒不依法处理缺陷商品的，将依照
消法第56条予以处罚，包括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所得1
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50万元以下
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

此外，关于前段时间出现的预付消费难退款等问题，此
次征求意见稿拟规定，经营者发行多用途商业预付卡的，应
取得相关许可，并应当向消费者明示兑付风险。

专家说法

无理由退货系国际惯例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刘红宇律师表示，此次发布的条例征求意见稿使得新消法
的规定更加具体化，其中不少细则，都是对消费者的有力保
护，也是适应新常态条件下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例如其中关于无理由退货的细则规定，保障货品没有
严重损失情况下都可以退货，是给了消费者更好的保护。
商品无理由退货是国际上一个成文的惯例，如今我们与国
际接轨的同时，给消费者更全面的保护。此次规定的“未经
消费者同意，不得透露其个人信息”也是与时俱进的规定，
以前法律法规没有这么明确的禁止性规定，使得一些商家
会借机让消费者用个人信息填很多“三包”协议，而后随意
传播，让消费者苦不堪言，这次的禁止性规定一定会减少这
类情况的发生。

13省18名省一级正副秘书长落马
盘点十八大以来被查“秘书长”

《齐鲁晚报》

8月4日，两则落马官员的消息引发公众关注，一个是第十届湖南省委原副秘书长马勇被双开，
一个是北京市政府原副秘书长刘志因受贿千万受审。两人都是省一级的“副秘书长”，都涉嫌利用
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利。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十八大以来已有18名省一级正副秘书长落马，而曾经担任上述职务的落
马省部级或厅级高官有8名。

网购商品拆封也能无理由退货
专家：消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与国际接轨

《新京报》

网购遇到问题商品需要退货时，不少商家会以“已拆封”“试用过”等理由拒绝退货。今后，这一
状况或将有所改善。

近日，国家工商总局公布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其中提到，经营者不得
擅自扩大不适用无理由退货商品的范围，拆封商品也可以“无理由退货”。该征求意见稿拟规定，未
经消费者同意，经营者不得向其发送商业性电子信息或者拨打商业性推销电话。对于拒不依法处理
缺陷商品的商家，将会受到相应处罚，情节严重者，责令停业整顿并吊销营业执照。

各界人士可在9月5日之前登录工商总局官网或通过邮寄信函至工商总局消费者权益保护局、
发送电子邮件至12315＠saic.gov.cn等方式提出意见。


